


声 明

本制度基于相关国家 / 地区现行海关保护法律法规、监管实践及国际通行

规则编写，旨在介绍海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核心程序（含备案、查验、扣留、

处置等），提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中的海关监管风险，引导其了解应对流程。

指南仅为一般性参考，无法穷尽各国 / 地区制度差异、实务细节及最新监

管动态，亦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专业咨询，不能替代企业委托专业律师获取

的定制化方案。

任何单位或个人因依赖本指南内容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责任，指南编

制中心及编写合作方均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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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一、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类型

澳大利亚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以《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海关

法》等为依据，涵盖商标权、专利权、版权及相关权，其中海关直接提供保护

的范围包括商标权和版权，即商标或版权权利人可要求海关禁止侵权货物进口

至澳大利亚。

知识产权类型及定义

1. 专利

根据澳大利亚《专利法》，专利类型包括标准专利（Standard Patent）、

革新专利（Innovation Patent）和外观设计，具体定义及保护规则如下：

（1）标准专利：依据《专利法》第 61 条授予，相当于中国的发明专利，

保护期限 20 年（医药专利可延长至 25 年）。保护主题宽泛，除传统产品、设

备外，还包括商业方法、软件相关发明、疾病治疗及诊断方法等。

（2）革新专利：短期专利，保护主题与标准专利一致，类似中国实用新

型，保护期仅 8年。通过形式审查即可授权，可选择在保护期内提出实质审

查，审查通过后方可行使权利，具有经济、授权快的特点。

（3）外观设计：指应用于产品的形状、结合、图案或装饰特点，需具备新

颖性和独特性（显著性），以赋予产品独特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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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

根据澳大利亚《版权法》，受保护的成果分为“作品”和“除作品外的其

他主观性成果”两大类，具体规则如下：

（1）作品：限定为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具体包括：（1）油

画、雕塑、图画、雕刻或摄影；（2）建筑或建筑模型；（3）手工艺术作品

（无论是否属于前两类）。不包含《1989 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涉及的布图

设计。

（2）其他主观性成果：主要包括录音制品、电影作品、电视和广播、已出

版作品的版本等。

版权通常自作品创作时自动产生，保护期持续至作者去世后 70 年。版权被

侵权时，权利人可采取行动禁止侵权并要求赔偿。

3. 商标

根据澳大利亚《商标法》第 17 条，商标是在贸易过程中用于或打算用于区

分一人经营/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与他人经营/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标志，保护

期限为 10 年。

根据《商标法》第 131 条，若货物侵犯或疑似侵犯注册商标，海关总署长

可扣押和处理进口货物；若商品商标与澳大利亚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该商品

可能被禁止进口。

但需注册商标持有者向海关提出反对进口意见并提交保证金后，海关才会

对相关商品展开调查，因此商家尽早注册商标对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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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境执法法律依据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法律依据分为国际条约和国内法两类。

国际条约

澳大利亚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缔约方、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成员、《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缔约方、《保护文学和艺术作

品伯尔尼公约》缔约方，同时是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议”成员国，严格遵

循其参加的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定。

国内法

澳大利亚国内有关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主要包括：

（1）《1968 年著作权法》

（2）《1989 年集成电路布图法》

（3）《1990 年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 1991》

（4）《1994 年植物育种者权利法》《植物育种者权利法实施细则 1994》

（5）《1995 年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 1995》

（6）《2003 年外观设计法》《外观设计法修正案 2003》《外观设计法实

施细则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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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标法修正案 2006》《著作权法修正案 2006》《知识产权法修正

案 2006》

（8）《知识产权法修正案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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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边境执法流程

核心执法主体与依职权保护

1. 澳大利亚海关职能

澳大利亚海关是联邦最早设立的政府机构之一，总部位于堪培拉，依据

《宪法》第 86 章规定，作为公共职能部门依法实施强制性措施与管理，同时促

进商贸发展，具体职能包括：

（1）监管人员、货物、运输工具及邮件，代表其他政府部门实施边境管理

（如卫生检疫、动物保护、文物保护、商标保护、移民等）；

（2）实施联邦政府工业发展措施（如关税、配额、补贴、出口激励）；

（3）征收关税、部分销售税、间接税等，对违法者提起诉讼；

（4）向澳大利亚统计局提供进出口贸易统计材料；

（5）协调边境情报搜集与分析、监管监视及水上行动，开展国际合作以打

击海上偷渡。

2. 依职权扣押条件

澳大利亚海关可依职权扣押涉嫌侵犯版权和商标权的货物：若海关总署署

长认为货物商标与某一商标基本相同或存在欺骗性相似，且该商标已收到权利

人提交的通知，总署长必须扣押货物，除非其确信无合理理由认为该商标因进

口货物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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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保护

除依职权保护外，版权和商标权权利人可自行向澳大利亚海关提出保护申

请，但需满足前提：权利人有合理信心确认侵权行为存在，且需准备好承担诉

讼费用。

被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处理

1. 告知义务与样品检查

海关接到申请并扣押涉嫌侵权货物后，需履行以下告知与配合义务：

（1）向提出异议通知的版权/商标权利人（异议者），提供澳大利亚进口

商（指定所有人）及货物外国供应商/出口商的联系方式与相关信息；

（2）允许异议者在海关许可下检查或移走被扣押货物的多个样品，以提供

代表性样本，帮助异议者准确判断货物是否侵权。

2. 货物放行条件

被扣押货物仅在以下情形之一时，方可放行给进口商：

（1）异议者同意放行；

（2）异议者未提起法律诉讼；

（3）法院认定被扣押货物不侵权。

若异议者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提起诉讼，未来可能难以获得海关协助；上述

期限过后，海关无义务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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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押的例外情形

若进口商（一个或多个）提供担保（非承诺），且担保金额经海关总署署

长认定足以偿还联邦扣押货物的费用，总署长可决定不对货物实施扣押。

侵权救济途径

异议人在货物被扣押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有权就侵权事宜向进口商提起民

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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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产权侵权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

《2006 年知识产权法修正案》对《1990 年专利法》《1995 年商标法》

《2003 年外观设计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大幅修改，补充了专利侵权惩

罚措施，增设侵权行为的惩罚性制裁规定：

若侵权人存在故意侵权行为，法院除考量权利人利益损失外，可裁定惩罚

性赔偿；确定赔偿额时，还需结合侵权行为恶劣程度、侵权人在被告知侵权后

的后续行为综合判断。

行政责任

澳大利亚海关有权对被扣押货物进行没收和处置，具体规则如下：

（1）若被扣押货物的指定所有人未依法提出释放要求，货物将被没收给联

邦；

（2）若指定所有人提出放行要求，但未在 90 天内领取货物，货物将被没

收给联邦（避免海关无限期储存货物）；

（3）海关有权处置没收货物，并确保非侵权货物的指定所有人在货物被处

置时获得补偿；没收货物处置前设有 30 天保留期，保障指定所有人有足够时间

提出货物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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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

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版权法》

第 132AH 条为例，具体规定如下：

（1）行为人存在以下情形即构成犯罪：

（a）将物品进口到澳大利亚，意图对该物品实施以下行为之一：

1 出售；

2 出租；

3 以交易方式提供或公开出售/出租；

4 提供或公开出售/出租以获取商业利益或利润；

5 以贸易为目的分发；

6 分发以获取商业利益或利润；

7 分发至对版权所有者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

8 以贸易方式公开展示；

9 公开展示以获取商业利益或利润；

10 该物品是作品或其他主题的侵权复制品；

(b)该物品是作品或其他主题的侵权复制品；

（c）作品或其他主题在进口时存在版权。

（2）违反本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一经定罪可处以相应数额罚款或不超过 5

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


	声   明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一、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类型
	知识产权类型及定义
	1. 专利
	2. 版权
	3. 商标


	二、边境执法法律依据
	国际条约
	国内法

	三、知识产权边境执法流程
	核心执法主体与依职权保护
	1. 澳大利亚海关职能
	2. 依职权扣押条件

	依申请保护
	被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处理
	1. 告知义务与样品检查
	2. 货物放行条件
	3. 扣押的例外情形

	侵权救济途径

	四、知识产权侵权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1）行为人存在以下情形即构成犯罪：
	（2）违反本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一经定罪可处以相应数额罚款或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



